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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Abdullah�Abunayyan�Investment�Holding�Company （以下简

称“Abdullah�Abunayyan” ）

本次担保金额

2,107万沙特里亚尔（按2025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人民币4,001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6,652（按2025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算，不含本次）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1.7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注：对外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的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宏力达” ） 参股子公司Holystar� Arabia� Industrial�

Company� Ltd.（以下简称“Holystar� Arabia” ）为满足日常经营发展的融资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申请4,300万沙特里亚

尔融资，其控股股东Abdullah� Abunayyan拟为前述融资事项提供全额担保。 宏力达全资子公司厦门晧普威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晧普威” ）持有宏百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百威” ）51%股份，宏百威持有Holystar� Arabia� 49%

股份， 公司及晧普威拟按照宏百威在Holystar� Arabia的持股比例就融资担保合计金额的49%向Abdullah� Abunayyan

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反担保本金额度不超过2,107万沙特里亚尔（按2025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折算，约为人民币4,001万元）。 反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宏百威的其他股东按相应持股比例为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反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债务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债务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债务人名称 Holystar�Arabia�Industrial�Company�Ltd

债务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Abdullah�Abunayyan持股51%；宏百威持股49%

法定代表人 Turki�Saeed�Salem�Al-Asri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09150971

成立时间 2024年12月9日

注册地 Riyadh，Kingdom�of�Saudi�Arabia

注册资本 2,500万沙特里亚尔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环网柜和断路器等产品生产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资产总额 4,831.23 -

负债总额 669.00 -

资产净额 4,162.23 -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615.75 -

注：Holystar� Arabia于2024年12月设立，无最近一年（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已按汇率折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Abdullah�Abunayyan�Investment�Holding�Company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Holystar�Arabia控股股东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Ibrahim� Abdullah� Abunayyan持股 8.39% ；Khalid� Abdullah� Abunayyan持股

8.39% ；Mohammed� Abdullah� Abunayyan 持 股 8.39% ；Abdulilah� Abdullah�

Abunayyan持股8.39%；Saad�Abdullah�Abunayyan持股7.95% ；Riad�Abdullah�

Abunayyan 持 股 7.95% ；Rakan� Abdullah� Abunayyan 持 股 7.95% ；Munirah�

Ibrahim�Abunayyan持股7.59%；Noura�Mohammed�Al-Madhi持股6.26%； 其他

5%以下股东合计持股28.74%

法定代表人 Mr.�Khalid�Abdullah�Abunayya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10469233

成立时间 2017年3月22日

注册地 Riyadh，Kingdom�of�Saudi�Arabia

注册资本 500万沙特里亚尔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7,693.85 1,964,948.17

负债总额 557,233.40 795,120.88

资产净额 1,230,460.44 1,169,827.29

营业收入 357,389.94 837,294.70

净利润 114,095.57 529,120.22

注：财务数据已按汇率折算。

（三）债务人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olystar� Arabia和Abdullah� Abunayyan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权属清晰，不存在影响其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晧普威目前尚未签订具体反担保协议。 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等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海外业务的拓展，满足参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作出的必

要支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战略规划。 宏百威的其他股东按相应持股比例为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反担保事项提供反

担保。

公司及晧普威本次提供反担保对象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反担保风险整体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及晧普威将在提供反担保后密切关注债务人和被担

保人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并就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财产、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及晧普威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对债务人和被担保人的资信及偿

债能力有充分了解，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含本次）为人民币6,652万元（指已批准的担

保额度内尚未使用的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按2025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1.76%、1.58%；其中，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4,652万元（按2025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

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1.23%、1.11%。

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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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93,000�万元

投资种类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

资金来源 募集资金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9.3亿元（含9.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

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含）内，在上述期限和额度内该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投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9月8日核发的“证监许可[2020]2129号”《关于同意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88.23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0,575.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06,630.49万元，上

述款项已于2020年9月30日全部到账。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0年9月30日对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28-00007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管理。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由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结合实际情况，公司于2022年9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及结项并将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泉州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的投资规模进行缩减并予以结项，该事项已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宏力达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及结

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及于2022年9月17日披露的《宏力达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及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对部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

部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

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上海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和总部

大楼建设项目

55,459.46 55,459.46 55,459.46

2 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4,139.11 34,139.11 10,424.89

3 补充流动资金 30,401.43 30,401.43 30,401.43

合计 120,000.00 120,000.00 96,285.7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募集资金账面余额主要为募投项目节余

资金及部分超募资金。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公司的部分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二、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确保募集资金安

全以及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展的前提下，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利益。

（二）投资金额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按照拟定的理财产品购买计划使用不超过9.3亿元（含9.3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在授权期限和额度内该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投资方式

1、实施方式

在授权期限和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

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公司将及时公告。

2、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

保本要求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

3、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并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分，并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五）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

三、审议程序

2025年9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经全

体董事审议表决，一致同意了该议案。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投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

机构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

2、公司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4、公司财务部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

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5、公司内审部负责投资理财产品与保管情况的审计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开展内部审计。

6、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同时，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将对公

司的经营和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中介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宏力达在保证正常资金使用需求、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及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330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

2025-038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180,000�万元

投资种类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1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含）内，在上述期限和额度内该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 特别风险提示

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了充分盘活公司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二）投资金额

本次公司拟使用最高额不超过18亿元（含1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授权期限和额度内该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四）投资方式

1、实施方式

在授权期限和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

2、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

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

（五）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

二、审议程序

2025年9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经全

体董事审议表决，一致同意了该议案。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

机构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产品。

2、公司财务部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

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

管理业务。

4、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保证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进行的。 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从而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

2025-045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20号广州远洋大厦20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9,554,9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5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炜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

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刘祥浩监事，陈建钦、张丛职工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已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光租4艘9000吨特种液货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01,360 99.0807 1,669,207 0.8998 36,000 0.019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7,678,816 99.8834 1,794,307 0.1114 81,800 0.005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融资性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406,261 99.2452 12,066,762 0.7496 81,900 0.0052

4.0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250,461 99.2355 12,224,262 0.7594 80,200 0.0051

4.02�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195,061 99.2320 12,278,862 0.7628 81,000 0.0052

4.03�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195,861 99.2321 12,278,862 0.7628 80,200 0.0051

4.04�议案名称：取消监事会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7,551,316 99.8755 1,920,707 0.1193 82,900 0.005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7,215,161 99.2333 12,261,462 0.7617 78,300 0.005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张炜 1,607,482,528 99.8712 是

6.02 黄南 1,605,172,688 99.7277 是

6.03 马向辉 1,605,410,539 99.7425 是

6.04 李满 1,605,186,329 99.7285 是

6.05 王威 1,605,179,239 99.7281 是

6.06 钟玉滨 1,605,215,107 99.7303 是

7.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郑明辉 1,605,718,959 99.7616 是

7.02 叶政 1,605,300,762 99.7356 是

7.03 李丹 1,605,835,920 99.768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全资子公司

光租4艘9000吨特

种液货船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3,152,896 88.5233 1,669,207 11.2343 36,000 0.2424

2

关 于 公 司 聘 任

2025年度审计师

的议案

12,981,996 87.3731 1,794,307 12.0762 81,800 0.5507

3

关于2025年度融

资性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

2,709,441 18.2354 12,066,762 81.2133 81,900 0.5513

6.01 张炜 12,785,708 86.0520

6.02 黄南 10,475,868 70.5060

6.03 马向辉 10,713,719 72.1069

6.04 李满 10,489,509 70.5979

6.05 王威 10,482,419 70.5501

6.06 钟玉滨 10,518,287 70.7915

7.01 郑明辉 11,022,139 74.1826

7.02 叶政 10,603,942 71.3680

7.03 李丹 11,139,100 74.969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的关联股东为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1,125,413,544股）、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

权股份298,634,812股），在审议议案1时，已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2.议案4.01、4.02、4.03、4.04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峰、张柯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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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特” 或“公司”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议案》。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投资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

等。

● 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数）。

● 风险提示：尽管公司选择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872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97,269,624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5.8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499,999,996.64元，扣除发行费用23,066,197.73元（不含增值税），公司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76,933,798.91元。前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了《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25BJAA13B0108）。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相关的子公司及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如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1 租赁29艘多用途纸浆船项目

租赁12艘62,000吨多用途纸浆船项目 132,814.24 74,000.00

租赁12艘7万吨级多用途纸浆船项目 101,036.46 64,000.00

租赁5艘68,000吨多用途纸浆船项目 61,102.13 38,850.00

2 建造1艘65,000吨半潜船项目 84,839.79 68,15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05,000.00 105,000.00

合计 484,792.62 350,000.00

注1：上述项目中租赁其中8艘62,000吨多用途纸浆船、12艘7万吨级多用途纸浆船和租赁5艘68,000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建造1艘

65,000吨半潜船项目合计投资金额为47,416.5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30,280.01万元（美元金额折算人民币金额的汇率，按2023年3月1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1美元=6.9655元人民币，下同）。

注2：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未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各类保本型理财产品，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有

效，公司可在使用期限、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6）。

在授权期限内，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超过授权额度。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18.53亿元人民币，累计实现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462.21万元人民币。

四、本次延长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将延长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期限，本次延长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

行。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公司拟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公司收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远航运（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航运（香港）”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数）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现金管理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届满之日起延

长6个月（即在2025年9月27日至2026年3月26日内有效），公司及中远航运（香港）可在使用期限、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

（三）投资种类

为严格控制风险，公司拟投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且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披露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四）实施方式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6个月（即在2025年9月

27日至2026年3月26日内有效），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与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五）收益分配方式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

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防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公司选择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

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中远航运（香港）将严格按照董事会的授权，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障资金安

全；

2.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管理，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和分析产品投向及其进展，如发现存

在投资风险因素，将及时介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中远航运（香港）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是依据公司及中远航运（香港）经营发展情况和财务状

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

司及中远航运（香港）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延长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

投资回报。

七、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延长现金管理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

施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6个月（即在2025年9月27日至2026年3月26日内有效），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各类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可以在上述投资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延长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

2025-046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19日发出通知，会议于2025年9月25日

在广州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人，现场参会9人，其中马向辉董事、李满董事、王威董事、钟玉滨董事、郑明辉独立董事、叶政

独立董事、李丹独立董事视频连线参会。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

张炜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持有公司41.01%股份的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书面推荐张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候选人。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董事长当选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中远海特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 委员

战略决策委员会 张 炜 黄 南、马向辉、李 满、王 威

审计委员会 叶 政 郑明辉、李 丹、马向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郑明辉 叶 政、李 丹、钟玉滨

提名委员会 李 丹 郑明辉、叶 政、张 炜

风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 叶 政 郑明辉、李 丹、马向辉、钟玉滨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建议续聘黄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李继春先生为总会计师，续聘蔡连财先生、张驰先生为副总经理，

续聘莫非梁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聘任公司总会计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公司现任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同时，公司续聘王健女士、蔡映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聘任期自2025年9月25日至本届董事会换届止。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中远海

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附件：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黄南先生

大学本科。2023年3月起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历任广州海运运输处总调度室副主任，中海货运航运部总调度室副主任，经营处

副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商务处处长，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海散运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远海运散运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其间：2013.03--2014.02�

挂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助理）。 2023年4月起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李继春先生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2024年7月起任公司总会计师。历任上海中波企业管理发展中心财务经理兼上海中波国际船舶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上海环球海上技术咨询服务中心财务经理，波兰BCL公司(中方)财务经理，中波公司财务部会计处代处长，上海汇利船务

公司财务经理，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波兰分公司财务部财务处处长、财务部经理，中波发展公司财务部经理兼资金营运中心主任，中波轮船

股份公司财务部经理兼中波发展公司财金总监，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总法律顾问，兼中波发展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3.蔡连财先生

大学本科。2022年8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驾助、三副、二副、大副，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船舶船长，中远

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航运经营部港口船长，航运经营部货运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中远海特航运保障部副总经理兼货运技术中心总

经理、总经理助理兼任货运技术部总经理。

4.张驰先生

法学学士。2024年7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中远海运集运东南亚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经理，中远海运集运东南亚分部副总经理兼

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远海运集运（中美洲）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中远海运集运（墨西哥）有限公司总经理、拉美/非洲贸

易区总经理。

5.莫非梁先生

工商管理硕士。2024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历任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副经理、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岸基人事

副经理，中远海特总经理办公室文秘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中远海特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王健女士

大学本科，会计师。 2009年2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7月任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部/证券事务部资深主任。 历任万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发展部主管，中远海特战略发展部/投资者关系部证券事务及投资者关系经理、战

略与企业管理部/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经理。

2.蔡映洁女士

硕士研究生。2024年3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5年9月起任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部/证券事务部经理。历任中远海特总经理办公

室/行政事务部文秘机要秘书、战略与企业管理部/证券事务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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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本情况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顾卫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函。 因工作调动

原因，顾卫东先生提出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辞职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

职务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顾卫东 副总经理 2025年9月25日 2025年9月25日 工作调动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顾卫东先生的离任事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顾卫东先生已确认与公司及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其他与本人离任

相关的事宜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并已按公司规定妥善做好交接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顾卫东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323

证券简称：瀚蓝环境 公告编号：临

2025-048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北京易二零壹号环境创业投资股权基金（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万元） 812.50

投资进展阶段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上善易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锦江集团有

限公司、佛山市瑞信兆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胡丽娅、陈大伟、李军、张春霖、傅涛共同出资设立北京

易二零壹号环境创业投资股权基金（有限合伙）【原北京易二零壹号环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易二零基金” 】，公司实际出资812.5万元，占比12.50%。本次投资事项已经总经理会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15年11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投资设立北京易

二零壹号环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告》（临2015-042）。

易二零基金成立目的主要是进行环保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存续期至2026年8月6日。

二、本次对外投资终止情况

近日， 经易二零基金合伙人大会会议决议，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易二零基金进行解散清算并注

销。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出资812.50万元，已累计收回金额764.35万元。 目前基金剩余可分配资金920万

元。 此外，目前尚有项目未退出。 预计公司最终收回金额高于实际出资金额。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金额及权益比例均较小，且易二零基金已基本返还公司实缴出资的款项，本次

清算注销事宜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易二零基金后续清算注销情况，并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首次披露日期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进展阶段

投资金额

（万元）

1 2015年11月18日

北京易二零壹号环境创

业投资股权基金 （有限

合伙）

清算注销 812.5

2 2022年6月7日

佛山市南海区桂瀚环保

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登记，基金实缴金额1,001万元

500

合计 1312.5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25-047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5瀚蓝SCP002 债券代码 012582336

债券期限 120日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25年9月25日 兑付日 2026年1月23日

计划发行总额 6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6亿元

发行利率 1.76% 发行价格 100元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http://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5011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

2025-043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长刘祥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调整，刘祥剑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及委员职务。根据相关规定，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生效，并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刘祥剑

董事长、董事、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主任及委

员

2025年 9月

25日

2027 年 6 月

12日

工 作 调

整

是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祥剑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的

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董事长空缺期间，公司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

事召开董事会或主持股东大会工作。 公司后续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及董事长选举的相关

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祥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

司相关规定做好离任交接工作。

刘祥剑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刘祥剑先生任职期间为公

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05011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

2025-044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范叔样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范叔样先生向监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辞职后，范叔样先生不

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之日生效。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范叔样 监事会主席、监事

2025年9月25

日

2027年6月12

日

工 作 调

整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范叔样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的

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监事会主席空缺期间，公司将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

一名监事召开监事会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范叔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离任交接工作。

范叔样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监事会对范叔样先生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717

证券简称：艾罗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44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罗能源”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李新富拟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9月24日，李新富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0,700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0.19%，成交总额约为2,000.44万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金额2,00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李新富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31,043,160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19.40%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李新富先生 31,043,160 19.40% 李新富与李国妹系夫妻关系

李国妹女士 25,052,880 15.66% 李新富与李国妹系夫妻关系

合计 56,096,040 35.06%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李新富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9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4月9日～2025年10月8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2000万元～3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适用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5年8月1日～2025年9月24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0,700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2,000.44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19%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数量

56,396,740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

35.25%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自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9月24日，李新富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0,700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0.19%，成交总额约为2,000.44万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金额2,000万元。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李新富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本次增持股份后至少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内买卖公司股票。

(三)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

/

锦江

B

股 公告编号：

2025-053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锦江香港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香港” ）

● 本次担保金额：5,500万欧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锦江香港担保的余额为5,500万欧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于2025年9月25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酒店” 、“本公司” 或“公司” ）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就锦江香港申请5,500万欧元综

合授信合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会批准并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不超过150,000万欧元的额度范围内操作锦江香港、Sailing� Investment� Co, � S.à r.l.

（卢森堡海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路投资” ）及 Group� du� Louvre（卢浮集团，以下简称“GDL” ）

借款或透支的担保的具体事宜。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108,782欧元

注册地址：ROOM� 3203, � 32F, � SHUN� TAK� CENTRE, � WEST� TOWER, � 20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5年6月30日，锦江香港资产总额为35,212万欧元，负债总额为398万欧元，无银行贷款或关联方

贷款， 流动负债总额为398万欧元， 资产净额为34,814万欧元，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欧元，2025年

1-6月实现综合收益总额0万欧元。

锦江香港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锦江酒店

2、债权人：民生银行

3、担保金额：5,500万欧元

4、担保债权期限：一年

5、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6、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锦江香港、海路投资提供担保主要系拟对原欧元银行贷款进行重

组及用于GDL日常经营所致， 为GDL的担保系其日常资金周转需要； 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

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授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意由本公司为锦江香港、海路投资及GDL合计150,000万欧

元借款或透支额度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担保额度内操作上述担保具体事宜。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963,718.68万元（其中欧元担保为107,245.04万元，折合人民币为896,718.68万元；人民币担保为

6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62.54%，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